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材料形式审查内容

根据《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办法》（吉科奖字[2008]91号）和《吉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吉科奖字[2012]162号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提高省科技奖推荐材料质量，省奖励办将对推荐材料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。为便于各单位审查把关，现将2013年度形式审查内容印发给你们，请在填写推荐书时参照执行，凡涉及以下各款其中一项即视为推荐材料不合格。

一、吉林省自然科学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

1、未提交项目鉴定或验收证书（国家基金项目未提交结题报告）；

2、未提交论文检索报告；
3、未提交代表性论文专著内容复印件；

4、项目完成人不是相关论文专著（主要指示代表性或核心论著）作者；
5、论文或专著公开发表不到一年以上（以2012年4月30日以前发表为准）；
6、完成人未在“主要完成人情况表”上签名；

7、推荐单位未填写推荐意见，未签章；

8、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不一致；

9、其他不符合《吉林省科技奖励推荐办法》规定的推荐资格条件的。

二、吉林省技术发明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
1、未提交发明专利授权证书复印件；

2、成果应用不到一年（以2012年4月30日以前应用为准）
；
3、排名前3位的项目完成人不是授权知识产权的持有人（单人、单件专利除外）；
4、完成人未在“主要完成人情况表”上签名；

5、推荐单位未填写推荐意见，未签章；

6、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不一致；

7、其他不符合《吉林省科技奖励推荐办法》规定的推荐资格条件的。

三、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
（含技术开发类、社会公益类及重大工程类项目）
一般项目
1、未提交项目鉴定或验收报告；
2、未提交查新报告(以2011年4月40日以后查新为准)；

3、未提交成果应用证明材料；
4、成果应用不到一年（以2012年4月30日以前应用为准）；

5、完成人未在“主要完成人情况表”上签名；

6、推荐单位未填写推荐意见，未签章；

7、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不一致；

8、其他不符合《吉林省科技奖励推荐办法》规定的推荐资格条件的。
农作物新品种
1、未提交省级以上农作物品种审定（认定）证书复印件；

2、未提交查新报告(以2011年4月40日以后查新为准)；

3、未提交省级以上种子管理部门应用证明材料；
以下4、5、6、7、8款内容同上。
新药

1、未提交国家药监局审定的新药证书复印件；

2、未提交查新报告(以2011年4月40日以后查新为准)；

3、未提交应用证明材料；
以下4、5、6、7、8款内容同上。
新产品

1、未提交省级以上新产品管理部门鉴定的新产品证书复印件；

2、未提交查新报告(以2011年4月40日以后查新为准)；

3、未提交应用证明材料；
以下4、5、6、7、8款内容同上。
